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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07263.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贯彻《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和《药品广告审查办

法》的通知(工商广字[2007]8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修订的《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

准》和《药品广告审查办法》（以下简称新《标准》和《办

法》）将于2007年5月1日起实施。为进一步加强对药品广告

的监督管理，现就贯彻执行新《标准》和《办法》的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继续高度重视药品广告监管工作。药品广

告与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依法规范药品广告

，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药品广告，是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工作的

重点。新《标准》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药品广告的内容

，完善了药品广告的发布程序，对于推进药品广告监管法制

化、制度化，建立广告监管长效机制，加强广告法制体系建

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提高认识，

把执行新《标准》和《办法》作为落实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会议精神和《2007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部际联席

会议工作要点》的重点工作内容，切实抓好贯彻实施的各项

工作。 二、积极做好新《标准》和《办法》的宣传、培训工

作。新《标准》和《办法》不仅是从事药品广告活动的广告

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广

告监管机关依法监管药品广告发布的重要依据。各地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要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新《标准》和《办



法》，将新《标准》和《办法》即将实施的信息通知辖区内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广告经营单位，并认真组织做好广告审

查员业务更新培训工作。要重点加强对媒介单位的宣传，做

到户户落实，不留死角。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管

工作人员和法制工作人员，要切实加强对新《标准》和《办

法》的学习，对照与原标准规定的变化，准确理解和掌握新

规定的内容，提高执法水平。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请各地

于5月1日前进行汇总整理，报总局广告监管司。总局将适时

下发执法解释，并组织专项业务培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